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上海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 � � �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A

级简称

：

万家利

A

，

代码为

：

161909

；

B

级简

称

：

万家利

B

，

代码为

：

150038

）

5

月

16

日开始通过各代销渠道进行公开发售

，

发行期为

2011

年

5

月

16

日

至

5

月

27

日

（

详情请查询该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

，

上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自

2011

年

5

月

26

日起对所有投资者办理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

、

认购业务

。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办公地址

：

上海市西藏中路

336

号

法定代表人

：

郁忠民

电话

：（

021

）

53519888

传真

：（

021

）

53519888

联系人

：

刘乔

客户服务电话

：（

021

）

962518

网址

：

www.962518.com.cn

2

、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0800

、

(021)68644599

客服传真

：

021-38619968

网址

：

www.wjasset.com

特此公告

。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８０

证券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0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

１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在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及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ｄｌｐｏｒｔ．ｃｎ

）

发布的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0

年度股东大会

通知

》；

２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发布的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本公司

２０１0

年度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

东大会

”），

其拟审议提案已增加为

１４

项

，

即增加以下

３

项临时提案

：

１

、《

关于发行

２０１１

年第二期公司债券的议案

》

２

、《

关于授权董事会研究及实施发行境外公司债的议案

》

３

、《

矿石码头

４＃

堆场及杂货码头建设项目拆迁补偿关联交易

》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

，

大连港集团向公司提交上述临时提案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同意将该等提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

有关该等提案的具体内容

，

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

本次股东大会已公告的其它审议事项

、

会议时间

、

会议地点

、

股权登记日不

变

。

经增加以上临时提案后所适用的

２０１0

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

谨请留意

：

该授权委托书将替代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发布的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0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

附件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0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附件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表决权

。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及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报告

２．

审议及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报告

３．

审议及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

４．

审议及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５．

审议及批准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师及内部控制审计师

，

任期直

至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

并授权董事会确定其酬金

。

６．

审议及批准

：

（

１

）

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及独立监事酬金标准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

并对公

司现任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按照调整后的酬金标准补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的酬金差额

；

（

２

）

授权董事会研究有关董事

、

监事履职责任保险可行性方案并决定其执行

。

７．

审议及批准续聘及聘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１

）

续聘孙宏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其

酬金为每年

５０

万元人民币

。

（

２

）

续聘张凤阁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其酬金为每年

４０

万元人民币

。

（

３

）

续聘徐颂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并

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办法确定其酬金

。

（

４

）

聘任朱世良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办法确定其酬金

。

（

５

）

续聘徐健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公司无需向徐健先生支付其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酬金

。

（

６

）

聘任张佐刚先生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

算

；

公司无需向张佐刚先生支付其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的酬金

。

（

７

）

聘任刘永泽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

计算

；

并按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酬金标准向其支付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酬

金

。

（

８

）

聘任贵立义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

计算

；

并按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酬金标准向其支付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酬

金

。

（

９

）

聘任尹锦滔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

计算

；

并按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酬金标准向其支付担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酬

金

。

８

审议及批准续聘及聘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

１

）

续聘付彬先生为公司监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公司无

需向付彬先生支付其担任公司监事的酬金

。

（

２

）

聘任苏春华女士为公司监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公司

无需向苏春华女士支付其担任公司监事的酬金

。

（

３

）

聘任张先治先生为公司独立监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并根据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酬金标准向其支付担任公司独立监事的酬金

。

（

４

）

聘任吕靖先生为公司独立监事

，

任期三年

，

自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并

根据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酬金标准向其支付担任公司独立监事的酬金

。

９

审议及批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１０

审议及批准矿石码头

４＃

堆场及杂货码头建设项目拆迁补偿关联交易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１

批准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

，

以单独或共同发行

、

配发及处理分别不超过公司已发

行股本总额

２０％

的额外的

Ａ

股和

／

或

Ｈ

股

，

并授权董事会对章程进行其认为合适

的相应修订

，

以反映该等额外股份发行或配发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

。

１２

审议及批准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有关规定办理与章程修订相

关的批准

、

登记和备案等手续

。

１３

（

１

）

审议及批准基于以下发行条件发行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期境内公司债

券

（“

本次公司债券

”），

包括

：

本金总额

：

不超过人民币三十亿元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调整本公司债务结构和补

充本公司流动资金

配售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可通过配售方式向在该等配售发生时的

Ａ

股股东发售

。

待股东批准并授权后

，

董事会或其授权的两

名董事将根据当时市场情况及其它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

有关的因素决定是否进行该等配售的具体安排

。

承销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上市场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

，

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

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

本次公司债券的上市交易

申请须经中国监管部门批准

，

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它

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

担保

本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

持有本公司

５４．４２％

的股权

）

承诺为此次发行二零一一年第二期境内公司债券

提供无偿担保

。

具体担保安排根据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确

定

。

决议有效期

发行本次公司债券的股东决议

（

若通过

）

有效期为自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

（

或在适当情况下由董事会授权两名董事

），

全权决定和办理

与发行本次公司债券有关的事宜

。（

授权详情请参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布的

《

大

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

１４

批准授权董事会研究发行境外公司债的具体方案并适时决定其实施

，

发行规模为

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

（

若人民币债

）

或

２

亿美元

（

若美元债

）。

注

：

１

、

以上各项决议案的详细内容

，

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及本公司网站刊登的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于上述网站刊登的

《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

２

、

如委托人未做指示的

，

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委托人签章

： （

如委托人是法人股东

，

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

加盖法人公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

注

：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

、

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1-24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公司已

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

共

9

名

，

其中独立董事

5

名

）

发出了会议通知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际到会董事

9

名

，

5

名独立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

了适当的通知程序

，

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及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关于为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保证本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运作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工

建设

"

）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

（

￥20,000

万元

）

的短期流

动资金借款

，

借款期限为一年

。

现公司为中工建设该笔短期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保证期

间为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

上述事项属于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相关事项的授

权范围内

。（

具体内容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披露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

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为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

本议案获得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关于为子公司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保证本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运作

，

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惠州名流

"

）

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

（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

申请人民币贰

亿伍仟万元整

（

￥25,000

万元

）

的住房开发借款

，

借款期限为三年

。

现公司为惠州名流该笔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保证期间为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两年

。

该事项属于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

过

40

亿元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内

。（

具体内容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披露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为子公司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

担保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1-25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中工建设有限公司

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交易事项概述

中工建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工建设

"

）

为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

本公司

"

）

全资子公司芜湖名流置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为了保证本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运作

，

中工建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

（

以

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

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

（

￥20,000

万元

）

的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

借款期限为一年

。

现公司为中工建设该笔短期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保证期间为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

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

该事项属于公司

2010

年年度

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内

。

因

此不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中工建设的基本情况

名称

：

中工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熊晟楼

注册地址

：

武汉市阳逻开发区红岗村特

1

号创业服务中心

成立日期

：

2001

年

5

月

15

日

营业执照号码

：

420000000005676

经营范围

：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

可承担单项建安合同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金

5

倍的下列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

：（

1

）

40

层及以下

、

各类跨度的房屋建筑工程

；（

2

）

高度

240

米及以

下的构筑物

；（

3

）

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及以下的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

。

2

、

中工建设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3,688.16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95,855.05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为

95,855.05

万元

，

银行贷款

12,000.00

万元

），

净资产为

17,833.10

万元

，

营业

收入为

40,805.64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5,625.59

万元

，

净利润为

5,306.93

万元

。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90,109.14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72,171.97

万元

（

其中流动

负债为

72,171.97

万元

，

银行贷款

21,000.00

万元

），

净资产为

17,927.17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3,

622.44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145.79

万元

，

净利润为

94.06

万元

（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国银行向中工建设提供

20,000

万元的借款

，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保证期间为从借

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

1

、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

：

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

2

、

担保方名称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

被担保方名称

：

中工建设有限公司

4

、

债权人名称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洪山支行

5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四

、

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

，

认为

：

本公司作为中工建设的母公司

，

对该公司资金具有较强的控

制能力

，

此外

，

中工建设作为本公司房地产开发主要经营业务中负责上游房屋建筑施工的主体

，

对公司控制房屋建造成本和降低经营风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上述担保贷款资金是用于其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

，

对中工建设的业务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

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

，

符合本公司整

体利益

，

同时为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

因此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5

月

25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3,90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净资产的比例为

20.56%

，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总额为

103,900

万元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股票简称：名流置业 股票代码：

000667

公告编号：

2011-26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交易事项概述

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惠州名流

"

）

为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

司

"

、

"

本公司

"

）

全资子公司

。

为了保证本公司建设项目的正常运作

，

惠州名流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

支行

（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

申请人民币贰亿伍仟万元整

（

￥25,000

万元

）

的住房开发借款

，

借款期

限为三年

。

现公司为惠州名流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保证期间为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

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

，

该事项属于公司

2010

年年度

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

40

亿元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内

。

因

此不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

惠州名流的基本情况

名称

：

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熊晟楼

注册地址

：

惠州市惠城区古塘坳宝安路

2

号名流印象会所四楼

成立日期

：

1998

年

7

月

17

日

营业执照号码

：

441300000056138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冷气设备安装

、

维修

；

室内装饰工程

；

房屋租赁

；

物业管理

；

销售

建筑材料

（

不设商场

、

仓库销售

）。

2

、

惠州名流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0,791.36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1,190.67

万元

（

其中流动负债为

8,190.67

万元

，

银行贷款

3,000.00

万元

），

净资产为

19,600.69

万元

，

营业收

入为

1,412.66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139.38

万元

，

净利润为

-106.27

万元

。

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34,203.83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3,923.06

万元

（

其中流动

负债为

13,923.06

万元

，

银行贷款

3,000.00

万元

），

净资产为

20,280.77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4,930.10

万元

，

利润总额为

896.64

万元

，

净利润为

680.08

万元

（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工商银行向惠州名流提供

25,000

万元的借款

，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保证期间为从借

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中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

1

、

担保事项的发生时间

：

从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

2

、

担保方名称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

被担保方名称

：

惠州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4

、

债权人名称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江南支行

5

、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保证

四

、

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

，

认为

：

本公司作为惠州名流的母公司

，

对该公司资金具有较强的控

制能力

，

上述担保贷款资金是用于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

对惠州名流的业务发展产生积极的作

用

，

有利于公司业绩提升

，

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

同时为股东带来良好回报

，

因此董事会同意上述

担保事项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1

年

5

月

25

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3,900

万元

（

含本次担保

），

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净资产的比例为

20.56%

，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总额为

103,900

万元

。

六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１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收到金林林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

，

金林林先生因工作原因

，

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

鉴于金林林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金林林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

此次董事辞职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

金林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

公司董事会对金林林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的工作

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１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收到余洋先生的书面辞

职报告

，

余洋先生因工作原因

，

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

鉴于余洋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余洋先生辞去公司监事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

此次监事辞职不会

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

。

余洋先生将在公司下属企业任职

。

公司监事会对余洋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及监事会所做的工作表示

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１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上

海市徐汇区天平路

１８５

号天平宾馆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高云颂先生主持

，

鉴于公司原董事金林林先生已于会前向董事会送达了即时生效的辞职报告

，

因此本

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８

名

，

实际到会董事

８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关于出席董事会董事人数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会

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

大会审批

。

同意公司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按照相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中

有关许可经营范围的规定

，

对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

公司章程修订对

照表详见附件一

。

修订后的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二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该议案需

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

同意公司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

修订后的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该议案需

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同意公司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

修订对

照表详见附件二

。

修订后的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信息披露制度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

《

信息披露制度

》

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

修订后的

《

信息披露制度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

本公司股票管理规定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为加强对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

公司股票的管理工作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规

定

》。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规定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为加强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

保证公司及时

、

准确

、

完

整获取信息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协调投资者关系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为规范公司内幕信息管理行为

，

加强内幕信息保密

工作

，

维护信息披露公平原则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特定对象来访接待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为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加强公司与投资

者

、

媒体等特定对象之间的信息沟通

，

促进公司诚信自律

、

规范运作

，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

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

《

特定对象来访接待管理制度

》。

《

特定对象来访接待管理制度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制定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

为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

增强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和及时性

，

提高年报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

《

年报信息披露

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并表决

公司董事金林林先生因工作原因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兼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金林林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

会时生效

。

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名奚妍女士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

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三

。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

十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注 册 名 称

：

上 海 徐 家 汇 商 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Ｘｕｊｉａｈｕｉ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上海市肇嘉浜路

１０６８

号

公司住所

：

上海市肇嘉浜路

１０６８

号

邮编

：

２０００３０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百货

、

针纺织品

、

工艺美术品

、

劳防用品

、

日用杂货

、

五金交电

、

摩托

车

、

电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通信设备

、

仪器仪表

、

计量衡器具

、

金属材料

、

木材

、

建筑装潢材

料销售

，

经济信息咨询

，

中药

、

旅游品

、

寄售进口烟

、

烟

、

酒

、

食品

、

副食品

、

粮油及制品

、

音像制品零售

，

录

像制品出租

，

医疗器械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

百货

、

针纺织品

、

工

艺美术品

、

劳防用品

、

日用杂货

、

五金交电

、

摩托车

、

电

器机械及器材

、

电子计算机及配件

、

通信设备

、

仪器仪

表

、

计量衡器具

、

金属材料

、

木材

、

建筑装潢材料销售

，

经济信息咨询

，

一类医院器械

。

酒类商品零售

，

卷烟

、

雪

茄烟的零售

，

销售预包装食品

（

含冷冻冷藏

，

不含熟食

卤味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

可的

，

凭许可证经营

）。

第一百七十八

条

公司指定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证券监管

部门指定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

的媒体

。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公司公告

和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

附件二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１

个月内与保

荐机构

、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

以下简称

“

商业银行

”）

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

议

”）。

协议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１．

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专

户中

；

２．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

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

的

５％

的

，

公司及商业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

机构

；

３．

商业银行每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

抄送保荐机构

；

４．

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

专户资料

；

５．

公司

、

商业银行

、

保荐机构的违约责

任

。

������

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１

个月内与保荐机构

、

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

以下简称

“

商业银行

”）

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

协议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

１．

公司应当将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专户中

；

２．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

该专户涉及的募集资金项目

、

存放金额

；

３．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

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净额

（

以下简称

“

募集资金净额

”）

的

５％

的

，

公司及商业银行

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

４．

商业银行每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保荐机

构

；

５．

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专户资料

；

６．

公司

、

商业银行

、

保荐机构的权利

、

义务和违约责

任

；

７．

商业银行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通

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查询与调查

专户资料情形的

，

公司可以终止协议并注销该募集资金专

户

。

第十四条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

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及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

、

保荐机构发

表明确同意意见后方可实施

，

发行申请文件已

披露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且预先投入金额确定的除外

。

������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

，

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及会计师事务所专

项审计并出具鉴证报告及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发表

明确同意意见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方可实施

，

置换时间距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得超过

６

个月

。

发行申请文件已披露拟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且预先投入金额确定

的除外

。

第十六条

公司可以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

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

１．

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２．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

进行

；

３．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 过

６

个月

；

４．

保荐机构出具明确同意的意见

；

５．

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

上述事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

在

２

个交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超过募集资金金额

１０％

以上的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

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后

，

公司应当在

２

个交

易日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

公司可以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

但应

当符合以下条件

：

１．

不得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２．

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

３．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得超过

６

个月

；

４．

保荐机构出具明确同意的意见

；

５．

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

６．

监事会出具明确同意的意见

；

７．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得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８．

已归还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

如

适用

）；

９．

过去十二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

１０．

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

不

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

上述事项应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并在

２

个交易日

内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公告

，

公告内容如下

：

１．

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

包括募集时间

、

募集资金

金额

、

募集资金净额及投资计划等

；

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

４．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预计节约财务费用的金

额

、

导致流动资金不足的原因

、

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的措施

；

５．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

６．

深圳证券交易所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

，

公司应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

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

。

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时

，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并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

第二十三条 原制度无

�����

公司拟对外转让或置换最近三年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作为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组成部分的情况除外

），

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２

个交易

日内公告下列内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１．

对外转让或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

２．

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的金额

；

３．

该项目完工程度和实现效益

；

４．

换入项目的基本情况

、

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提示

（

如适

用

）；

５．

转让或置换的定价依据及相关收益

；

６．

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对转让或置换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意见

；

７．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

公司应当充分关注转让价款收取和使用情况

、

换入资产

的权属变更情况及换入资产的持续运行情况

。

单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

，

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

应当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后方可使

用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低于

５０

万元人民币或低

于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１％

的

，

可以豁免履行前款程

序

，

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

公司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用于非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

包括补充流动资金

）

的

，

应当按照第十七

条

、

第二十条履行相应程序及披露义务

。

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

息收入

）

占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以上的

，

公司使用节余资金应

当符合下列条件

：

１．

独立董事

、

监事会发表意见

；

２．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

３．

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

的

，

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后方可使用

。

节余募集资金

（

包括利息收入

）

低于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或

低于募集资金净额

１％

的

，

可以豁免履行前款程序

，

其使用情

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

附件三

：

董事候选人简历

奚妍

，

女

，

１９７３

年出生

，

中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科科长

、

投资管理部副部长

、

部长

。

现任上海徐家汇商

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奚妍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的股东

、

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１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在上

海市徐汇区天平路

１８５

号天平宾馆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和电话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郭应伟先生主持

，

鉴于公司原监事余洋先生已于会前向监事会送达了即时生效的辞职报告

，

因此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

２

名

，

实际到会监事

２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关于出席监事会监事人数的有关规定

。

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会议

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２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

该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并表决

公司监事余洋先生因工作原因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向公司监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

根据

《

公

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余洋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

公司监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名俞忠勇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

提请股东大会选举

。

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附件

。

公司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

且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特此公告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

：

监事候选人简历

俞忠勇

，

男

，

１９６３

年出生

，

中国籍

，

无境外居留权

，

大学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团

）

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科科长

、

财务部部长助理

。

现任上海徐家汇商城

（

集

团

）

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

俞忠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的股东

、

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１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０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星期二

）

上午

９

：

３０

２

、

会议地点

：

上海新发展亚太万豪酒店

５

楼长风大宴会厅

上海市大渡河路

１５８

号

３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

４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该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该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财务报告详见上海徐家汇商城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节

“

财务会计信息

”

章节

；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经上海众华沪银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

净利润为

１６１

，

８５８

，

５４１．４２

元

。

公司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

提取

１０％

法

定公积金

，

计

１６

，

１８５

，

８５４．１４

元

。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４５

，

６７２

，

６８７．２８

元

，

加上上年度未分配利润

６３

，

３２７

，

１５６．６１

元

，

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共为

２０８

，

９９９

，

８４３．８９

元

。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董事

会拟定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不分配

、

不转增

；

５

、《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的审计机构

，

尽职尽责

、

客观公正地完成了

２０１０

年中期审计和年度审计工作

。

现拟续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机构

，

聘期一年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审计机构的费用

；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贷款计划和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经营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

，

为确保经营活动中的流动资金需求

，

公司拟分别向交通银行

、

工商银行

、

浦东发展银行

、

上海银行申请相应

的贷款授信额度

，

合计总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人民币

。

根据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的经营计划和流动资金贷款安排

，

公司拟分别为上海汇金百货有限公司

、

上海汇金百货虹桥有限公司等控股或全资子公司向银行贷款提供

担保

，

合计担保总额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额度内

，

决定贷款和担

保的具体事宜

；

７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９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０

、《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１

、《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咨询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将在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保荐机构代表等

。

四

、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

星期五

）

上午

９

：

００

—

下午

１６

：

００

。

２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账户卡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４

、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

授权委托书

（

详见附件

）、

委托人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账户卡等办

理登记手续

。

５

、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

或传真至登记地点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６

、

登记地点

：

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

邮编

：

２０００５０

，

联系人

：

周小姐

，

联系电话

：

０２１－

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

传真

：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

信函请注明

“

股东大会

”

字样

。

五

、

其他

１

、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

２

、

会议咨询

：

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联系人

：

周小姐

特此公告

。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

，

受

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项议案或弃权

。

序号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４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５

《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６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贷款计划和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

７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８

《

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

的议案

》

９

《

关于修订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１０

《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１１

《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章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注

：

１

、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

，

请在

“

同意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

，

请在

“

反对

”

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

，

请在

“

弃权

”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亚债中国债券指数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亚债中国债券指数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０２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亚债中国债券指数基金基金合同

》、《

亚债中国债券指数基金

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Ａ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０２１ ００１０２３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３９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７

，

６９３

份额级别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Ａ

华夏亚债中国指数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

，

５４６

，

５３３

，

２７７．５２ ３８０

，

５０６

，

９６２．６７ ２

，

９２７

，

０４０

，

２４０．１９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

民币元

）

２８５

，

８８８．８４ ８７

，

５１２．７３ ３７３

，

４０１．５７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５４６

，

５３３

，

２７７．５２ ３８０

，

５０６

，

９６２．６７ ２

，

９２７

，

０４０

，

２４０．１９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８５

，

８８８．８４ ８７

，

５１２．７３ ３７３

，

４０１．５７

合计

２

，

５４６

，

８１９

，

１６６．３６ ３８０

，

５９４

，

４７５．４０ ２

，

９２７

，

４１３

，

６４１．７６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 事

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６

，

９８４．１７ ２７０

，

０８４．２０ ２７７

，

０６８．３７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 ０．０７％ ０．０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注

：

①

募集期间

，

ＥＭＥＡＰ

（

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

）

以现券和少量现金的形式

认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共计

２

，

１３６

，

７９６

，

２９３．５７

份

（

含利息结转的份额

）。

②

募集期间募集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已全部计入投资者账户

，

归投资者所有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

或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0885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

2011-019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度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度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

2011

年

5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

，

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

7

人

，

参加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

《

公司法

》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从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融资的议案

》。

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流动资金需求

，

公司拟从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融资

1

亿元

，

具体如下

：

融资银行

：

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授信额度

：

1

亿元

，

其中流资贷款

5000

万元

，

其余

5000

万元用于其它短期融资品种

。

贷款期限

：

1

年

贷款利率

：

同期基准利率

担保方式

：

信用

还款方式

：

按月付息

，

到期一次还本

经表决

，

7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

授权管理层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适

时使用

。

特此公告

。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